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为做好我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在坚持“按需招生、

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下，做到科学选拔、保证质

量及公开、公平、公正，根据上级文件及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工

作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 复试组织 

1.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复试录取工作，制定

复试办法，审核招生复试小组，负责确定并向研究生院报送拟录取研

究生名单。 

组长：范小春 

成员：袁瑾、章瑞智、周微微、夏烈、管尔东、何明燕、柴冬冬 

2.学院成立复试小组，负责完成复试的具体工作。各学科专业（领

域）由 5名及以上办事公正、业务水平高、无直系亲属报考的硕士生

导师组成专业复试成员，另设思想品德考核成员、秘书各 1 人，负责

对考生进行考核，并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交拟录取研究生建议名单。 

3.加强研究生招生录取监察。由学院党委委员及研究生教学督导

参与招生过程全程监察；复试全程录音录像。另设投诉渠道：周老师，

电话：0571-28861802。 

二、复试形式 

2023年我院研究生复试均采取现场复试。 

三、复试时间 

1.第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3月31、4月1日、4月2日8:00-18:00。 

2.调剂生复试时间为 4 月 6日以后，具体以调剂系统开通后发布

信息为准。 



四、复试内容 

1.复试分“专业笔试”、“综合面试”、“外语测试”3部分；同时，

学院党委对考生进行政治思想品德考核。跨学科考生需进行加试，在

专业笔试结束后同步进行，加试形式为笔试。 

2.复试前每位考生需提供个《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复试考生个人

简况》PDF 版，控制在一页內（在 3 月 28 日上午 9 点前，以“报考

专业+考生姓名”进行命名发送至 279056455@qq.com 邮箱）。 

3.复试心理测试在 3 月 31 日上午 11：00—11:20 线上进行，具

体安排详见复试日程安排表。 

4.复试体检不统一组织。考生被拟录取后，按照教育部相关体检

文件要求，自行去当地二甲（含）及以上医院体检并将体检表于 5 月

31 日前寄到拟录取学院（杭州市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恕园

1-409，赵老师，15858285201），体检合格者方可取得入学资格。体

检不合格者经研究生院审批同意后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期满体

检仍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考生如因在体检中弄虚作假，造成入

学后无法正常学习或者按规定予以退学处理等后果的，责任由考生本

人承担。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教育部办公

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

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文件执行。 

5.各专业方向具体内容详见《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2023 年硕士

研究生复试细则》。 

五、录取条件与方法 

1.复试成绩计算办法：复试总成绩=综合面试（60%）+专业笔试

（30%）+外语听说能力（10%）。各项成绩由复试小组成员各自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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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均值。 

2.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考生综合成绩排序确定拟

录取名单。 

考生综合成绩=初试成绩（占 60%）+复试成绩（占 40%）；初试成

绩=初试三（或四）门科目总分／5×60%；复试成绩=复试各环节考核

成绩之和×40%。 

3.考生复试成绩、“政治思想品德考核”及“加试科目”中任何

一项不及格者，均不予以录取。 

六、复试分数线及资格审查 

1.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硕士生招生实行差额复试。根据学院

2023 年度招生指标以及第一志愿考生初试成绩，确定各专业方向差

额比例及复试分数线如下：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硕士招生 9 人，最低复试分数线为 370 分，

单科线为国家线。 

艺术硕士·电影领域(全日制)招生 19人（含推免 1 人），最低复

试分数线为 375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艺术硕士·电影领域(非全日制)招生 22 人，最低复试分数线为

375 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领域 (全日制)招生 18 人（含推免 1 人），

最低复试分数线为 375 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领域 (非全日制)招生 18 人，最低复试分数

线为 375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全日制艺术硕士）招生 3人,复试

分数线为 346 分。 

2.严格考生资格审查。核查考生的报考信息、身份证原件、学历



学位证书原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

认证报告》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国外学历提供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报告,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由高校教务部门颁

发并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毕业证书在入学时交验）。少数民族考生

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少数民族地区以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为准。报考或

调剂非全日制专业的考生以及其他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还需上交定

向就业单位出具的意向书。“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提供服役部

队签发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具体要求参照我校研究

生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杭州师范大学关于考生做好复试前准备工作的

通知》。 

七、调剂信息 

1.2023 年度非全日制艺术硕士接受调剂，具体要求如下： 

艺术硕士·电影领域(非全日制)拟调剂 19 人，最低复试分数线

为 375 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艺术硕士·广播电视领域 (非全日制)拟调剂 18 人，最低复试分

数线为 375 分，单科线为国家线。 

2.调剂系统开放时间：2022 年 4 月 6日至 4 月 16日间。考生须

通 过 “ 全 国 硕 士 生 招 生 调 剂 服 务 系 统 ”

（http://yz.chsi.com.cn/yztj/）进行，具体以杭州师范大学研究

生院及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网站公布的调剂通知为准。 

3.调剂考生必须符合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专业调剂原

则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且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

同或相近。考生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

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特别提醒：调剂指标份额与调剂系统开放时间如有变化，请及时关

注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以及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网站公告） 

八、信息公开 

1．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学院在学院网站公布研究

招生的实施办法、相关通知说明、进入复试的名单和拟录取名单。 

2.信息公开网址：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官网：http://ccc.hznu.edu.cn/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http://yjs.hznu.edu.cn/ 

3.复试工作联系咨询人员：赵老师   电话：0571-28867572                           

九、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由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023 年 3 月 26日 

 


